
【緩徵】 

說明：免除在學期間接受常備兵役現役或軍事訓練、補充兵或替代役

現役徵集。 

一、對象：已達服役年齡，尚未服役之學生。 

二、申辦程序：提出申請(檢附應備資料)→由學校造冊送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核定。 

三、申辦時間：上學期 8月 1日及下學期 2月 1日起，至註冊日後一

個月內止。 

四、應備資料： 

1. 【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】下載附件 1. 

2. 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反面）影本 

五、緩徵期限：自核定日起至預定畢業年之 6月 30日止。 

1. 未能如期畢業：申請「緩徵-延長修業年限」 (延畢生只能申請至

當學年度第二學期 6月 30日止)。 

2. 畢業：學校免造冊，緩徵原因消滅。 

3. 休學、退學、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：學校於學生離校日三十日

內，造冊送後備指揮部廢止其緩徵核准。 

六、以上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「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」辦理

(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19646&kw=

%e7%b7%a9%e5%be%b5)  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19646&kw=%e7%b7%a9%e5%be%b5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19646&kw=%e7%b7%a9%e5%be%b5


【儘後召集】 

說明：免除在學期間之教育、勤務、點閱徵召。 

一、對象：已服完兵役之學生(含補充兵役)。 

二、申辦程序：提出申請(檢附應備資料)→由學校造冊至學生戶籍地

之後備指揮部。 

三、申辦時間：上學期 8月 1日及下學期 2月 1日起，至註冊日後一

個月內止。 

四、應備資料： 

1. 【役男兵役資料表】下載附件 2. 

2. 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反面）影本 

3. 退伍令或補充兵結訓證明影本 

五、儘後召集期限：自核定日起至預定畢業年之 6月 30日止。 

1. 未能如期畢業：申請「儘後召集-延長修業年限」。 

2. 畢業：學校免造冊，儘後召集原因消滅。 

3. 休學、退學、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：學校於學生離校日三

十日內，造冊送後備指揮部廢止其儘後召集核准。 

六、以上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「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」辦理

(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25498) 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25498

